附件1：

衡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协助县政府领导同志审核或组织起草以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指导全县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
2、研究县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请示、报告县政府的事项，提出审核意见，报县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3、负责县政府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协助实施会议决定事项。

4、根据县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或工作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协调，提出处理意见，报县政府领导同志决定。

5、办理中央、省、市和县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并督促落实。督促检查县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对县政府决定事项的执行落实情况，及时向县政府报告。

6、组织开展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7、协助县政府领导同志做好需由县政府组织处理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向国务院、省、市和县政府领导同志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负责县政府值班工作。

8、负责县政府机关后勤保障工作。

9、指导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牵头组织县政府主要会议文件起草，参与县委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

10、负责组织或参与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决策咨询，提出政策性建议和咨询意见。

11、根据县政府领导同志指示，单独或组织、协同有关方面起草、修改县政府有关重要文件，起草县政府领导同志部分重要讲话等文稿，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县政府重点工作新闻通报工作。

12、负责全县禁毒、金融工作。

13、完成县政府和县政府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员编制情况

编制人数79人，年末实有在职人数53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091.0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091.02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091.0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78.02万元，项目支出313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3562.28万元，较预算增加2471.26万元，总支出3562.2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59.17万元，占总支出的35.35％；项目支出2303.11万元，占总支出的64.65％。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途追加职业年金记实、春节慰问节日服务单位、衡阳绿色低碳盐碱产业园项目能耗指标转让等费用。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0.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5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31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31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78.82万元，其中：货物7.51元，工程0万元，服务71.31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94.23万元，负债总额50.12万元，净资产144.11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323.63万元，在用资产323.63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严谨细致高效办文办会。一年来，充分发挥以文辅政作用，共办理上级来文来电1054件，2024年以县政府、政府办名义发文122件。全年起草修改县政府工作报告、县政府主要领导讲话等综合文稿300余篇，高质量完成文稿服务工作。全年承办县政府全会、县政府常务会议等各类综合性会议30余次。2024年上报省、市政府办约稿45篇，向上级和领导报告各类信息700余条。

（二）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和信息报送报告制度，有力有效做好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积极协调处置安全生产事故、洪涝、民房火灾、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等灾害事件60次。全年，向各级领导报送突发事件信息10条。

（三）跟踪督办强化督查问效。全年下发县长指示（批示）交办函41件，跟踪督办县长重要批示件120件，下发督办函28件、交办通知45件。今年省市下达我县重点民生实事任务共25项合计34个指标，已超额完成13个，全额完成21个。2024年共收到人大代表建议95件，已全部办理答复完毕，满意和基本满意率100%。

（四）不折不扣抓好重点工作。一是项目建设抓实抓牢。切实保障第七届土菜文化旅游节、印章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大会及2024国际印章（衡东）展览会等一批重要活动顺利举办，积极推进湘投国际燃气发电、泵业产业园、印章产业园等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建设，有序推进经开区化工片区扩片、省委巡视组交办事项等一批重点工作扎实开展，深度参与抗洪抢险和森林防灭火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圆满完成国家、省、市有关领导视察调研任务。二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唱响“投资衡东·诸事亨通”营商环境品牌。2022、2023年，我县营商环境考核测评连续两年获衡阳市第一，进入全省先进行列。2023年打好优化发展环境持久仗获省政府通报表彰，连续两年主要经济指标综合考核位居衡阳市第一方阵。打通基层减负“最后一公里”，建立42条“底线工作责任链清单”，全县257个村（社区）清理各类挂牌2052块，取消、优化事项138项，县本级关停政务新媒体46个，县直部门、乡镇微信群减少50%。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政务督查工作经费项目

紧密围绕县委及县政府各项会议决议和政府领导的批示事项，明确职责边界，优化督查手段。通过及时下发督办通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进行督促跟进，确保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在督查过程中，紧密关注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特别是产业项目建设、民生实事办理等中心工作，确保督查考核与重点工作同步推进，推动责任落实和任务完成。对于县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安排的事项，县政府督查室及时分解任务，跟进督促。全年下发县长指示（批示）交办函41件，跟踪督办县长重要批示件120件，下发督办函28件、交办通知45件。对重点民生实事工作实行每月汇总、每季调度、半年检查、年终验收，全程跟踪工作落实情况，2024年省市下达我县重点民生实事任务共25项合计34个指标，已超额完成13个，全额完成21个。
（2）2024年春节慰问经费项目

2024年春节慰问退休干部10人次；春节走访慰问政府序列服务单位12个，走访慰问县委序列服务单位7个。
衡阳绿色低碳盐碱产业园项目能耗指标转让项目

为推进衡阳绿色低碳盐碱产业园项目,满足该项目能耗指标需求,我县与耒阳市政府签订能耗指标合同,以150元/吨的价格从耒阳市购买能耗指标14.08万吨标准煤,共计2112万元,转让费用一次性支付到位。
禁毒经费项目
2024年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11起，刑事拘留27人，移送起诉26人，查处行政案件40起，行政处罚40人。创新推出禁毒宣传进万家“十进”活动特色宣传，深入开展吸毒人员“平安关爱”，不断夯实禁毒工作基础、扩大禁毒工作成果，全面推动全县禁毒工作纵深开展；县内毒情形势稳中向好。近五年来，连续获评“全市禁毒工作先进县”。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